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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基礎說明➔彙整評估方式➔
評估結果說明➔結果呈現

檢視現行執行狀況➔彙整、研擬評估原則➔
評估結果說明➔將其他新增建議進行評估➔研議結果

國土法管制體系說明➔法規授權內容➔
管制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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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33 6,045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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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3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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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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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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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23

✓

✓ (4 12 )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01.農作使用（包
括牧草）

農作使用 農業生產用地

03.私設通路 私設通路 農業生產用地

04.農作產銷設施

育苗作業室

農業設施用地

菇類栽培設施

溫室或網室

作物栽培及培
養設施

2  (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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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設
置
住
宅

農4、城2-1、城2-3

其他功能分區分類

容許

不容許

農4：應經同意使用
城2-1、城2-3：免經同意使用
(達一定規模，需申請使用許可)

不得設置

編定為
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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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蒐集

10
1 106.08.18 殯葬設施 6 107.04.20 衛生福利與生活相關設施

2 106.09.12 礦業設施 7 107.05.25 商業與工業發展

3 107.01.18
交通、氣象與通訊
設施

8 107.06.19
能源與國防安全、水利與
廢棄物處理、其他項目

4 107.02.05 農業發展相關設施 9 107.07.17
文化、教育與觀光遊憩相
關設施及綜合型使用項目

5 107.03.09
動物養殖與保護、
林業與自然保育

10 107.09.28 綜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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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蒐集

/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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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蒐集

3 13-15

新增

詳細項目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
表３（第13-15頁）

參閱會議資料
表５（第17-19頁）

刪除

保留

名稱修正

整併或拆解

細目調整

1. 原住民族傳統耕作慣俗使用
2. 原住民族傳統獵寮使用
3. 原住民族傳統祭儀場所
4. 沼氣發電
5. 循環經濟設施（農業廢棄物共發酵、產生再

生能源；綠能設施）
6. 農田水利設施
7. 農業科技園區
8. 出流管制設施
9. 逕流分擔設施
10. 餐飲住宿設施

參閱會議資料
表４（第1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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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蒐集

4 16-17

3

原住民族傳統
耕作慣俗使用

V X V

考量目前業有林下經濟
該容許使用項目，是否
有新增該項目之必要性，
仍有待評估。

5 17-19

3

再生水
處理設施

V V V
新增為「廢（汙）水處
理設施」之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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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蒐集

6 19-20

寵物骨灰灑葬區 寵物殯葬設施

自然保育設施、生態體系保護設施 自然生態保育設施

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 水源保護設施、水土保持設施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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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

窯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殯葬用地

海域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包含產銷設施、休閒農業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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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容許使用項目、細目）

1

（即建蔽率、容積率）

2

（包含時間、人力、經費、資源等）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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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甲種建築用地 ╳ ○ ○ ○

乙種建築用地 ╳ ○ ○ ○

丙種建築用地 ╳ ○ ○ ○

丁種建築用地 ○ ○ ○ ╳

農牧用地 ○ ○ ○ ╳

林業用地 ○ ○ ○ ○

養殖用地 ○ ○ ○ ○

鹽業用地 ╳ ╳ ○ ╳

礦業用地 ○ ○ ○ ╳

窯業用地 ╳ ╳ ○ ╳

交通用地 ○ ○ ○ ○

水利用地 ○ ○ ○ ○

遊憩用地 ○ ○ ○ ○

古蹟保存用地 ○ ○ ○ ╳

生態保護用地 ○ ○ ○ ○

國土保安用地 ○ ○ ○ ○

殯葬用地 ○ ○ ○ ○

海域用地 ○ ○ ○ ○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 ○ ╳

19

Ｏ 指符合該項原則

Ｘ 指未符合該項原則

為繼續保留者

為需再行調整者

5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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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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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種建築用地

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 （土地使用方式 (有

無建築 /設施 )、使用強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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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

•

•

➔

（作為無法容納如前開使用地編定類別下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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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6

8 26-27

1 2 3 4

宗教用地 ○ ○ ▲ ○

電信用地 ○ ○ ▲ ▲

郵政用地 ○ ○ ▲ ▲

農田水利用地 ▲ ▲ ▲ ○

氣象用地 ○ ○ ▲ ○

原住民族慣俗耕作用地 ▲ ▲ ▲ ▲

港埠用地 ▲ ▲ ▲ ▲

Ｏ 指符合該項原則

Ｘ 指未符合該項原則

▲ 指應再請有關機關再評估並提供意見

同意新增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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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甲種建築用地

1.建築用地2.乙種建築用地

3.丙種建築用地

4.丁種建築用地 2.產業用地

5.農牧用地
3.農業生產用地

4.農業設施用地

6.林業用地 5.林業用地

7.養殖用地 6.養殖用地

8.鹽業用地

7.礦石用地9.礦業用地

10.窯業用地

11.交通用地 8.交通用地

12.水利用地 9.水利用地

13.遊憩用地 10.遊憩用地

(107)

14.古蹟保存用地 11.文化資產保存用地

15.生態保護用地 12.生態保護用地

16.國土保安用地 13.國土保安用地

17.殯葬用地 14.殯葬用地

18.海域用地 15.海域用地

16.宗教用地

1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7.能源用地

18.環保用地

19.機關用地

20.文教用地

21.衛生及福利用地

22.特定用地

經調整者

10

2 9 - 3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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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1 . ?

2 . ?




